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１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

派

１．８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

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本次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８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 权益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送（转）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

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一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

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００１

梁桂秋

２ ０１＊＊＊＊＊７９４

梁桂添

３ ００＊＊＊＊５７９

梁桂忠

４ ００＊＊＊＊＊８７８

黄宁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得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本次转增股份

（股）

数量（股） 比例（

％

）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７

，

１９６

，

２７９ ５４．６３ ３３

，

５９８

，

１４０ １００

，

７９４

，

４１９ ５４．６３

其中：

１

、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首

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０

６７

，

１９６

，

２７９

０

５４．６３

０

３３

，

５９８

，

１４０

０

１００

，

７９４

，

４１９

０

５４．６３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５

，

８０３

，

７２１ ４５．３７ ２７

，

９０１

，

８６０ ８３

，

７０５

，

５８１ ４５．３７

股份合计

１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６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后，按照新股本总数

１８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４

元。

八、咨询机构：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五路

２

号尚荣科技工业园

咨询联系人：陈凤菊 裴蕾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２９０９８８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８９９２６１５９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２

证券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五届六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发给各位董事。 本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十一人，实际参会董事十一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控股子公司投资澳大利亚海镁特公司的议案

本公司和澳大利亚海镁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镁特公司）双方就金属镁产品的深加工

在生产、销售和技术领域的进行合作，通过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青海盐湖镁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盐湖镁业）以定向增发、配股等方式持股海镁特公司不超过

３０％

的股份，初步预计股权

投资所需资金：约

５５００－７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不超过

７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海镁特公司获取盐湖镁

业公司股权投资款将用于在中国青海省格尔木察尔汗柴达木循环经济实验区建设

５．６

吨

／

年

镁合金工厂。

表决情况：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２

证券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

１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青海盐湖镁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湖镁业公司）以货币资金对外投资，取得澳大利亚海镁特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镁特公司）不超过

３０％

的股权。 根据澳大利亚《公司法》及《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

市规则》的限制，本次股权投资至少要经过两个步骤

．

第一步是通过增发的方式盐湖镁业取

得海镁特公司

１５％

的股权， 第二步是通过配股承销或其他方式使盐湖镁业公司取得海镁特

公司总共不超过

３０％

的股权。

（

２

）本公司此次投资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取得青海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批复文件即

青国资产（

２０１２

）

６０

号文件，根据海镁特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股票收盘价

３．７

澳分及持有不

超过

３０％

的股权估算，此投资金额未达到需相关商务部门行政许可的批准下限金额，若此交

易过程中投资金额达到需行政许可批准的金额时， 公司将履行行政许可审批。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召开的五届六次董事会审议并表决通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外投资需经

过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另行通知。

（

３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海镁特公司与本公司及盐湖镁业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未与本公司发生任何交易事项。

二、交易对双方介绍

１

、盐湖镁业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青海盐湖镁业有限公司

住所：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路

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谢康民

注册资本：陆拾亿圆整

实收资本：壹拾伍亿捌仟陆佰玖拾壹万壹仟捌佰贰拾捌圆叁角陆分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金属镁、纯碱、氯化钙、聚氯乙烯、聚丙烯、镁系列产品的研究开发、销售（以上

项目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相关许可经营）。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６

日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１５

日

本公司对盐湖镁业公司注册资本的持股比例为

８９．３７６６％

。 其余

１０．６２３４％

股东情况见下

表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

５

，

３６２

，

５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８９．３７６６％

宁波德邦大桥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３％

北京中技天创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上海镁泰实业有限公司

６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山西易联投资有限公司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广东西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９

，

９９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３３３％

陕西富田农资有限公司

４９

，

９９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３３３％

浙江海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５００％

青岛乾恒投资有限公司

１９

，

９９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３３３％

青海永嘉工贸有限公司

７

，

４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２４０％

宁夏银都科技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６７％

上海华东理工科技园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００％

上海科茂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研发中心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００％

上海华理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２

，

９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９５％

合 计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

、海镁特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海镁特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悉尼市麦考利街

１３９

号

８

楼

１０

办公室 （邮编

２０００

）

法定代表人（澳大利亚没有此概念）（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ｓｅｌ

）：

ＳＷＡＡＢ

（

Ａｌｉｓｔａｉｒ Ｊａｃｑｕｅ

）（此人是法

务代表）

注册资本：（澳大利亚没有此概念）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大众镁合金和专利镁合金以及阴极防腐蚀保护产品如

ＨｙＴｏｎｉｃ

阳

极以及

Ｃｏｒｒｅｘ

外加电流系统及阳极检测器

ＣｏｒｒｏＳｃｏｕｔ

。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

７

日

经营期限：无限期

海镁特有限公司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悉尼市，是澳大利亚证券市场上市公司证券

代码：：

ＭＧＬ

。 公司大约有

１６

，

０００

个持股人，其中最重要的持股人有

５

个，控制着大约

５０％

的

投票权。海镁特公司目前控制着

５

个分别位于中国和欧洲的全资或合资的镁合金制造和废料

回收工厂，约占全球镁合金市场份额的

１８％

。 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热水器用镁牺牲阳极制造

商，约占全球市场的

２０％

份额。

２

、海镁特公司的投资情况

海镁特公司投资情况如下：

ｌｅｇａｌ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盐湖镁业以现金出资通过先增资、后配股累计取得海镁特普通股不超过

３０％

的股权，现

金为盐湖镁业自有资金。 海镁特公司增资前后股权结构预估如下：

序号 投资者

增资前 增资后

持股数（股） 所占比例 持股数（股） 所占比例

１

散户投资者

１７７

，

３９４

，

５０７．２０ ４８％ １７７

，

３９４

，

５０７．２０ ３３．６％

２

青海盐湖镁业

有限公司

－－ －－ １５８

，

３８７

，

９５３．００ ３０％

３

机构投资者

８１

，

３０５

，

８１５．８０ ２２％ ８１

，

３０５

，

８１５．８０ １５．４％

４

柯威尔（香港）

公司

５５

，

４３５

，

７８３．５０ １５％ ５５

，

４３５

，

７８３．５０ １０．５％

５

海峡公司

４０

，

６５２

，

９０７．９０ １１％ ４０

，

６５２

，

９０７．９０ ７．７％

６

管理层

１４

，

７８２

，

８７５．６０ ４％ １４

，

７８２

，

８７５．６０ ２．８％

合计

３６９

，

５７１

，

８９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２７

，

９５９

，

８４３．００ １００％

最近一年有一期财务指标如下：

海镁特是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有限公司上市的公司，澳大利亚会计年度为上年度

７

月至

本年度

６

月，同时根据澳大利亚法律，上市公司一季度财报只披露现金流量表，故只能提供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半年度财报的相关指标及

２０１２

年一季

度财报中现金流量指标。

币种：澳元 计量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８１７８ －－

负债总额

６８９４ －－

净资产

１２８３ －－

净利润

２７７ －－

营业收入

６４４４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

６３９５ ２９２０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量

５９２９ ３１５４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

４６６ －２３４

投资活动净现金流量

－２６７ －２５１

筹资活动净现金流量

１７３ ６３８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盐湖镁业此次通过先增发、后配股的方式取得海镁特不超过

３０％

的股权，根据双方协议

和澳大利亚《公司法》及《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规则》，增发价格为签订增资协议签署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价的成交量加权平均价为“申购股价”及海镁特总股本

３６９５７１８９０

股的

１５％

计

算确定（公司交易完成后会发布进展公告）；支付方式为确认收到增发股份后次日将资金汇入

海镁特资金账户；增发完成后盐湖镁业即派出一名董事进入海镁特董事会。

因增发、配股交易是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有限公司完成，故交易涉及的法律适用澳大利

亚法律。

合同满足以下条件生效：

１

、经盐湖镁业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

、经盐湖股份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增发协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在格尔木签订，配股协议会在适当时机签署， 配股协议签

署后公司会及时对外披露进展或变化情况。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此对外投资主要意图为盐湖镁业和海镁特双方就金属镁产品的深加工在生产、销售和技

术领域的进行合作，通过盐湖镁业以增资、配股等方式持股海镁特公司不超过

３０％

的股份，

海镁特公司获取盐湖镁业公司增资款用于在中国青海省格尔木察尔汗柴达木循环经济实验

区建设

５６

，

０００

吨

／

年镁合金工厂（以下简称镁合金工厂），海镁特通过在青海省格尔木市注册

一家外商独资企业等形式来管理镁合金工厂。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盐湖镁业的自有资金，海镁特是在澳大利亚的一家上市公司，当然

会有股权投资的固有风险，除此之外，可能还会受到该国的经济、政治等因素，导致不可预知

的风险。

对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盐湖镁业是本公司控股

８９．３７６６％

的子公司，通过此项投资与海镁特合作，会对公司金属

镁一体化项目生产的金属镁产品在深加工生产、销售和技术领域，进行合作，同时利用海镁特

在国际金属镁市场的一些平台和影响力，促进盐湖镁业金属镁产品尽快占领市场，实现经济

效益，有利于盐湖股份进一步提升盈利能力。

七、其他

公司此次对外投资公告首次披露后，公司会及时对外披露进展或变化情况。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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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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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36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

2012-018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2

年

6

月

20

日，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在公

司一楼大会议室召开。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2

年

6

月

8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方

式送达给各位董事。 会议由何金明董事长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一、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同意聘任石勇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二、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签署银行授信协议的

议案》。

为增强公司间接融资储备能力，提升企业良好的信用等级形象，巩固银企关系，中国建设

银行作为公司长期友好合作银行，拟向公司提供人民币

6

亿元整综合授信额度。该额度以全信

用方式授予，无须办理任何资产抵押等手续，且非使用时不产生任何费用，也不对公司产生任

何不良影响。

三、会议以

0

票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否决了《关于批准公司子公司成都市人人乐

商品配销有限公司建设配送中心（常温仓）二期、生鲜库项目工程预算的议案》。

成都配送中心（常温仓）二期、生鲜库项目工程将使用（常温仓）一期工程的剩余土地，将建

设（常温仓）二期、生鲜库项目工程

50204

平方米，室外道路工程

45052.7

平方米，计划使用自

有资金

15073 .17

万元。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后认为： 项目投资预算金额过

高，不利于公司自有资金的有效使用，考虑到投资的综合效益及项目建成后的使用率，需要对

项目预算金额进行调整，合理安排投资进度。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不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指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独立董事对关于批准公司子公司成都市人人乐商品配销有限公司建

设配送中心（常温仓）二期、生鲜库项目工程预算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336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

2012-019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2

年

6

月

20

日，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公

司第一会议室召开。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2

年

6

月

8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

送达给各位监事。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彭鹿凡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

监事

3

人。 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一、会议以

0

票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否决了《关于批准公司子公司成都市人人乐

商品配销有限公司建设配送中心（常温仓）二期、生鲜库项目工程预算的议案》。

成都配送中心（常温仓）二期、生鲜库项目工程将使用（常温仓）一期工程的剩余土地，将建

设（常温仓）二期、生鲜库项目工程

50204

平方米，室外道路工程

45052.7

平方米，计划使用自

有资金

15073.17

万元。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后认为：本次项目投资预算金额

过高，不利于公司自有资金的有效使用，考虑到投资的综合效益及项目建成后的使用率，需要

对项目预算金额进行调整，合理安排投资进度。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2

年

6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336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

2012-020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召开了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

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及工作需要，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同意聘任石勇先生担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石勇先生简历如下：

石勇先生，出生于

1974

年

12

月，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安徽舒城万

佛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2003

年

3

月加入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先后

担任主办会计、购物广场财务主管、成都分公司和华南分公司财务中心经理、集团审计部经理、

集团财务中心高级经理、集团税务管理部总监，

2011

年

12

月至今任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总监，于

2011

年

12

月参加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董事会秘书资格培

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石勇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数

5%

以

上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规

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石勇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心语家园裙楼二层

邮政编码：

5118052

联系电话：

0755-86058141

传真号码：

0755-26093560

电子邮箱：

rrlshiyong@126.com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0514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

2012-038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18

以电话方式告知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以传真方式如期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6

人，实到董事

6

人。 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有关规定。

会议以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重庆分

行提供反担保事宜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曾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重庆朗福置

业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

(

按持股比例

)

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重庆朗福置业有限公司（简

称

"

朗福公司

"

）以项目土地权属（证号：

106D

房地证

2011

字第

50025

号，面积为

135518

平方

米）以及在建工程作为贷款抵押物，向中国民生银行重庆分行申请额度为人民币

3

亿元的开

发贷款，贷款期限

2.5

年，贷款利率为年综合回报率

9%

；朗福公司股东渝开发、复地公司按照

股权比例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为

1.5

亿元（详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公司内容）。

日前，由于民生银行重庆分行因贷款的额度问题，原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朗福公司向民生

银行重庆分行申请的

3

亿元贷款，变更为由民生银行重庆分行和邮政储蓄银行共同参贷的组

合贷款方式；贷款额度分别为民生银行重庆分行

5000

万元，邮政储蓄银行

2.5

亿元。 朗福公

司股东渝开发、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按照股权比例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不变，

仍分别为

1.5

亿元。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600853

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编号：临

2012-022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在公司总部

209

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数

186,825,45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4.80%

，公司董事、监事、有关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史铁桥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股东签订〈委托管理协议书〉的议案》；

此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7,845,687

股，同意

票

7,845,687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贷款抵押担保的议案》；

此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7,845,687

股，同意

票

7,845,687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在工商银行申请银行融资的议案》；

同意票

179,837,20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6%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6,

988,246

股，占表决权股份的

3.74%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龙捷公司贷款

1000

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

186,825,45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高盛律师事务所张迎泽、 胡凤滨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高盛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474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公告编号：

2012-029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已于

2012

年

6

月

8

日以邮件和传真形式发出通知。

2

、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

9:00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3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4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魏建光先生主持。

5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监事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子公司河南榕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

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本项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子公司河南榕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土

地使用权，有利于提高超募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监事会一致同意此次

购买土地使用权。

该议案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的

公告。

三、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

议》。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474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公告编号：

2012-030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已于

2012

年

6

月

8

日以邮件和传真形式发出通知。

2

、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

10

点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3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4

、会议由董事长鲁峰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

5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子公司河南榕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购买土地使用

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本项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实际情况及未来发展需要， 公司子公司河南榕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拟使用

超募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使用超募资金

10,000

万元和自有资金支付上述土地款，如有项目

用款余额，将用于建设科研、商务办公等生产经营性建筑物项目。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规定的风

险投资，同时承诺在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中小企业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规定的风险投资。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超募资金使用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和监事会均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意见，同意本

次购买事项。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关于公司子公司河南榕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详

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474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公告编号：

2012-031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子公司河南榕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拟使用超募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0]1099

号

"

文批准，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1

日向

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6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37.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6,2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633.68

万元，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90,566.32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

健正信验（

2010

）综字第

020115

号《验资报告》确认。 根据《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公司计划募集的金额为

32,682.83

万元，本

次发行超募资金为

57,883.49

万元。

截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公司计划使用超募资金

56,000.00

万元，其中：（一）使用

3,000.00

万元超募资金投资成立榕基软件（北京）五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榕基五一

"

），使用

13,000.00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上述事项已于

2010

年

12

月

13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还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经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二）使用

10,000.00

万元超募资金投资成立河南榕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河南榕基

"

），使用

3,000.00

万元超募资金投资成立榕基软件（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北京榕基

"

），上述事项已于

2011

年

2

月

17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 成立河南榕基事项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经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使用

27,000.00

万元追加投资设立北京榕基，上述事项已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召开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于

2011

年

10

月

25

日经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截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已实际使用超募资金

4,80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使用超募

资金

3,000.00

万元设立榕基五一，其中：实际使用资金

1,500.00

万元作为日常运营资金，余额

存入募集资金专户；使用超募资金

10,000.00

万元设立河南榕基，实际使用资金

5.00

万元用于

开办费，余额存入募集资金专户；使用超募资金

30,000.00

万元设立北京榕基，尚未使用，全部

存入募集资金专户。

二、河南榕基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的情况

根据

2012

年

5

月

25

日河南榕基与郑州市金水区科教新城筹备工作组签订的 《金水区科

教新城入园项目投资意向协议书》， 河南榕基按照每亩

15

万元的价格向科教新城支付土地款

4,500

万元，剩余款项按照郑州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出让招拍挂程序要求支付，具体详见巨潮资

讯网，公告编号为

2012-026

的公告：《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关于签订投资意

向协议书的公告》。

根据公司经营实际情况及未来发展需要，

2012

年

6

月

20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河南榕基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河南榕基拟使用超募资金

10,000

万

元和自有资金支付上述土地款，如有项目用款余额，将用于建设科研、商务办公等生产经营性

建筑物项目。 具体情况如下：

（一）所选地块基本情况

1

、地点：郑州市金水区科教新城鸿苑路以西、农场路以东、鸿业路以南、鸿发路以北（实际

面积以国土部门实际测量定界为准）；

2

、土地面积：约为

300

亩（工业

<

科研设计用地

>

）；

3

、用地性质及使用年限：工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50

年，最终以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确定的年限为准；

4

、土地取得价格以实际成交价格为准，由河南榕基使用超募资金

10,000

万元和自有资金

解决；

5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6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超募资金使用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授权河南榕基管理层办理土地竞拍及转让手续。

（二）购买土地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若该项目能够顺利建成，将构建一流的研发中心、客户技术服务中心，以进一步提升客户

技术服务水平和品质，更好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同时可以扩大公司的经营规模，提升公司的

盈利能力，推进公司实现区域布局的发展战略。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规定的风

险投资，同时承诺在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中小企业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规定的风险投资。

三、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了构建一流的研发中心、客户技术服务中心，以进一步提升客户技术服务水平和品

质，更好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同时可以扩大公司的经营规模，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推进公司

实现区域布局的发展战略，此次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用于建设用于科研、商务办公等生产经营性

建筑物项目是非常有必要的。 本次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的实施计划

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利于提高超募资金的使用效

率，并经过公司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

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子公司河南榕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使用

超额募集资金和自由资金用于购买土地使用权。

四、公司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公司子公司河南榕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土

地使用权，有利于提高超募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监事会一致同意此次

购买土地使用权。

五、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河南榕基拟使用超募资金

10,000

万元和自由资金购买土地使用

权的事项符合《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使

用方向，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并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且发

表明确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使使用超募资金

10,000

万元和自有资金购买土地使用

权事项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符合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对河南榕基拟使用超

募资金

10,000

万元和自有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的事项无异议。

六、其他

公司将及时公告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进展情况。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661

证券简称：克明面业 公告编号：

2012-019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和《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披露了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

文》（以下简称

"

全文

"

）和《

2012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以下简称

"

正文

"

）。经事后审核

,

发现由

于工作人员疏忽

,

上述公告中分别有一处错误

,

现对该公告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

全文和正文公告中第

3.4

项

2012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表格中

:

原文

"2011

年

1-6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8,719,779.04

（元）

"

现更正为

"2011

年

1-6

月

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7,656,985.03

（元）

"

。

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

公司深表歉意。 今后公司将加强信息披露的审核工作

,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2012-015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30

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

元，采取网

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结束， 发行具体情况如

下：

本期债券网下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100%

，即

人民币

30

亿元。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簿记结果确定最终网下发

行数量为

30

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100%

。

特此公告。

发行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牵头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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